
 

崇右影藝科技大學教師專題研究計畫補助辦法 
95 年 03 月 15 日 校教評會通過 

95 年 05 月 10 日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6 年 12 月 28 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97 年 01 月 09 日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7 年 12 月 24 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98 年 12 月 23 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00 年 03 月 22 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00 年 06 月 21 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00 年 12 月 07 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02 年 04 月 26 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02 年 12 月 11 日 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106 年 07 月 19 日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

第 1 條 本校為因應本校校務發展需求、提昇學術研究水準，並鼓勵教師從事教

學與學術創作研究之風氣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 2 條 申請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。申請補助之教師應填寫申請表，陳經系(通識

教育中心)主任並經系教評(通識教育中心)會議通過，由研發處提請學術

審議委員會暨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，辦理補助手續。 

第 3 條 一、審查案件類型與優先順位: 

          （一）學校整合型發展特色計畫。 

          （二）學群整合型發展特色計畫。 

          （三）國家各部會重點專案計畫。 

          （四）學校指派之專案計畫。 

          （五）教學研究計畫。           

      二、審查重點:符合類型之目標、計畫之可行性、預期貢獻度等。 

      三、申請限制:學位論文及已申請其他單位補助之計畫案不得重複申請。 

第 4 條 補助金額:申請補助計畫案依預算額度酌定，每案以補助新台幣 5 萬元為

上限，但為發展學群及系、所特色者，得經專簽核定增加每案補助金額。

每位教師當年度專案研究補助額度最高以 10 萬元為限。 

申請計畫案須先送請校外專家審查，審查費用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付。 

第 5 條 本辦法申請期間為每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。 

第 6 條 申請人注意事項： 

一、申請件數：每人每年度限申請一件為原則。 

二、申請檢附資料： 

（一）申請表。 



（二）研究申請計畫書一式二份。 

（三）近二年內已發表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性及創作性著作一式

二份。 

三、經費使用，依教育部獎補助款使用原則辦理。 

四、經費結報時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期滿 20 天前，將經費支出憑

證報支辦理經費結案。 

五、計畫案執行期限為翌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，期滿繳交成果報告

書（含電子檔）且於校內外發表。計畫執行成果將作為未來申請計

畫審查之依據。 

第 7 條 獲補助之計畫案件因故轉任其他機構無法繼續執行計畫時，應將補助款

項全額繳回本校。 

第 8 條 補助經費來源由教育部獎補助專款中提列支付。本辦法訂定可申請上

限，若全部教師申請總額超過支用計畫書之預算時，以在職教師優先分

配，補助金額及人數由校教評會議決。 

第 9 條 補助經費之訂定視教育部獎補助專款之情況，經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審

議後，逐年修訂之。 

第 10 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，陳請 校長公布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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